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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货币市场基金快速赎回业务在

直销渠道新增垫资主体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货币市场基金互联

网销售、赎回相关服务的指导意见》，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对旗下货币

市场基金在直销渠道的T+0赎回业务公告如下：

自2019年6月12日起，国投瑞银钱多宝货币市场基金A类份额、国投瑞银增利宝货币市场基金A类

份额、国投瑞银添利宝货币市场基金A类份额、国投瑞银货币市场基金A类份额及B类份额于直销渠道

的垫资主体在原来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基础上新增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

1、货币市场基金“T+0赎回提现业务” 非本公司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开展货币市场基金“T+0赎

回提现业务”须满足一定的条件，且在某些情形下本公司可暂停或终止该服务或对该服务设置一定的

限制性条件；投资者申请使用货币市场基金“T+0赎回提现业务” 前，应认真阅读货币市场基金“T+0

赎回提现业务”的相关服务协议或业务规则。 敬请投资者做好资金安排。

2、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

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

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

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www.ubssdic.

com，客户服务电话：400-880-6868（免长途话费）。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2日

股票简称：百利电气 股票代码：

600468

公告编号：

2019-035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5]3098号文《关于核准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2016年1月非公开发行84,550,345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为

人民币1,099,999,988.45元，扣除券商承销费及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费用23,634,550.13元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76,365,438.32元。 上述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中审亚太验字(2016)020071号《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存

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

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及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详见公司于2016年2月16日及2016年4月1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

2016-016、2016-032。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

行

77010154800027320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04981000003040

三、部分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经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注销相应募集资金专户，详见公司

披露的《关于拟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4）。 截至本公告

日，公司已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将上述募集资金转至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已办理

完成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手续。 公司及保荐机构与河北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分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继续有效使用的募集资金专户如下：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77010154800027320

特此公告。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820

股票简称：

*ST

节能 公告编号：

2019-060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局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

西监管局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编号：【2019】4号），现将内容公告如下：

一、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

2017年四季度至2018年一季度期间，你公司未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以及信

息披露义务，为控股股东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累计金

额2.195亿元。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条和第四十八条的规定。 根据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现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

管措施。 你公司应规范公司治理，提高合规意识，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杜绝此类问题再

次发生。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其他说明

公司及其董事会、管理层高度重视上述决定书所提出的问题，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等有关规定，加强内控，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特此公告。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

000820

股票简称：

*ST

节能 公告编号：

2019-061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3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9〕第123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 ）。 问询函要求公司于2019年6月11日前完成问询函的回复和披露工作。

公司对问询函高度重视，积极会同中介机构开展函件的回复工作。 但由于问询函所涉

问题较多，部分事项需进一步核实完善，预计无法在6月11日前完成问询函的回复工作。 经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将于6月18日前完成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

603713

证券简称：密尔克卫 公告编号：

2019-067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满足公司实际经营及发展战略的需求，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青岛密尔克卫化工储运有限公司”于近日对其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 相关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并取得了青岛市黄岛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

后的具体情况如下：

1、企业名称：青岛密尔克卫化工储运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赵磊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132146106X9

4、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5、住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黄河西路706号1025室

6、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7、成立日期：2014年11月24日

8、营业期限：2014年11月24日至2034年11月17日

9、经营范围：危险货物运输（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货物专用

运输（集装箱）；仓储服务（不含冷库、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无船承运

（凭许可经营）；物流信息咨询；国际公路货物运输；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运代理；集

装箱拼箱拆箱；普通货物装卸、搬运服务；代理报关、报检；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信息咨

询（以上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销

售、租赁、维修集装箱、机电设备；经营其它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

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

2019-040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停牌

进展及延期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6月3日下午收盘后接到控股股东中铝宁夏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能源）通知，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有意将所持有的宁夏能源股权转

让给公司， 公司将根据具体情况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结合其他多种支付方式购

买资产（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证券

代码：000862）已于2019年6月4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并于2019年6月5日披露了《宁夏银星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9）， 预计停牌时间不

超过5个交易日。

一、本次重组基本情况

公司将根据具体情况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结合其他多种支付方式购买宁夏

能源的股权。

二、本次重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评估机构中

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开展各项工作，具体方案仍在谨慎筹划论证中。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

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证券代码：000862）将于2019年6月12日（星期三）开市起继续

停牌，停牌预计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10�个交易日。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目前，公司正在根据《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8�年修订）》等规定编

制重组预案，预计将于停牌期限届满前披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重组预案，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交易方案，公司证券最晚将于2019年6月19日开市

起复牌并终止筹划相关事项，同时披露停牌期间筹划事项的主要工作、事项进展、对公司的影响以及后

续安排等事项，充分提示相关事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承诺自披露相关公告之日起至少1个月内不再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三、风险提示

交易双方目前尚未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具体交易方案仍在商讨论证中，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本

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通过审批尚

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

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

2019-041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接到控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通知，中

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有意将所持有的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公司， 公司将根据具体情

况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结合其他多种支付方式购买资产（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证券代码：000862）已于2019年6月4日

（星期二）开市起停牌,详见公司2019年6月5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9）。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2号———停复牌业务（2019年1月修订）》相关规

定，现将公司停牌前1个交易日（2019年6月3日）登记在册的前10大股东和前10大流通股股东的名称、

持股数量和所持股份类别等信息披露如下：

一、股东总人数

截止2019年6月3日，公司股东总数为86,055户。

二、公司前十大股东名称、持股数量

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1

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84,089,900 40.23

2

信诚基金

－

工商银行

－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711,648 0.67

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九泰锐益定增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38,936 0.32

4

王林伟

1,897,500 0.27

5

林文威

1,708,600 0.24

6

武盼盼

1,598,800 0.23

7

何丽红

1,500,000 0.21

8

李纯华

1,432,500 0.20

9

朱刚

1,401,800 0.20

10

钱晓红

1,030,712 0.15

合计

301,610,396 42.72

三、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名称、持股数量

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1

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79,323,793 15.82

2

信诚基金

－

工商银行

－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711,648 0.94

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九泰锐益定增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38,936 0.45

4

王林伟

1,897,500 0.38

5

林文威

1,708,600 0.34

6

武盼盼

1,598,800 0.32

7

何丽红

1,500,000 0.30

8

李纯华

1,432,500 0.29

9

朱刚

1,401,800 0.28

10

钱晓红

1,030,712 0.21

合计

96,844,289 19.33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

002684

证券简称：

*ST

猛狮 公告编号：

2019-067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拟向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建材浚鑫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

方发行股份购买其拥有的从事绿色能源科技产品的应用研究与生产以及光伏发电站等相

关业务公司的股权及与之相关的全部权益。 公司于2018年9月12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8-122）， 并分别于2018年9月27日、

2018年10月18日、2018年11月1日、2018年11月15日、2018年11月29日、2018年12月13

日、2018年12月27日、2019年1月23日、2019年2月13日、2019年2月27日、2019年3月13

日、2019年3月27日、2019年4月11日、2019年5月14日、2019年5月28日发布了《关于筹划

重 大 资 产 重 组 的 进 展 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2018-128、2018-132、2018-139、

2018-144、2018-149、2018-154、2018-159、2019-007、2019-012、2019-015、

2019-025、2019-027、2019-035、2019-058、2019-064），于2019年1月9日发布了《关

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增加标的资产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4），于2019

年4月25日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暨变更独立财务顾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8）。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目前仍在正常推进过程中，公司及相关各方继

续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各项工作，交易标的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

作已基本完成。 鉴于年审会计师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

司正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保留意见所涉及的相关事项，并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各

方就交易方案进行进一步协商。同时，因标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因此本次

交易还需按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履行审批、备案等程序，目前国资委审批、备案

程序正在稳步推进中。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与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相关的议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将充分关注该事项的

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10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684

证券简称：

*ST

猛狮 公告编号：

2019-068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账户新增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获悉全资子公司福建

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猛狮” ）的募集资金账户新增被冻结情况，相关

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账户新增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1、福建猛狮开设的募集资金账户新增被冻结情况，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被冻结单位 开户行 账号

账户余额

（

元

）

执行申请人

冻结

性质

申请冻结金额

（

元

）

冻结

原因

1

福建猛狮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浙商银行

深圳分行

584*******

*********4

28

417,006.44

沧州明珠塑料

股份有限公司

轮候

冻结

4,257,449.48

买卖合

同纠纷

2、经核查，福建猛狮募集资金账户新增被冻结的原因如下：

福建猛狮于2017年12月30日与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沧州明珠” ）

签订了《销售合同》，约定由沧州明珠给福建猛狮供应锂离子电池隔膜，交易以实际订单为

准，月结30天。因福建猛狮未能按约定支付余款3,733,515.48元，沧州明珠向沧州市运河区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陆续冻结福建猛狮3个普通银行账户和1个募集资金账户。 其中3个

普通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公司已分别于2018年11月29日、2019年5月14日履行了信息披

露义务，1个募集资金账户于近日获悉被轮候冻结。

二、新增募集资金账户被冻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被冻结的募集资金账户资金原拟用于福建猛狮“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锂离子

电池生产项目” ，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冻结，对该项目的正常建设产生一定的影响。

2、公司及福建猛狮正在全力筹措资金，尽快偿还上述债务，妥善处理该事项，确保募投

项目的建设生产。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3608

证券简称：天创时尚 公告编号：临

2019-042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2,273,415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日期为2019年6月17日

一、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或“天

创时尚” ）2017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北京小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子科技

有限公司” ）资产事项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部分限售股份。

（一）2017年重大资产重组核准时间

2017年11月6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广州天创

时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樟树市云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950号），核准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樟

树市云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发行2,149,871股股份、向李怀状发行19,162,830股

股份、向刘晶发行8,099,726股股份、向林丽仙发行6,321,740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具体详见上市公司2017年11月7日刊登于 《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临2017-082）《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

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报告书

（修订稿）》。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新增股份登记时间

2017年12月25日，上市公司已办理完毕向樟树市云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李

怀状、刘晶、林丽仙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35,734,167股A股股份的登记手续，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17年12月25日出具了 《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上市公司总股本数由395,920,000股变为431,654,167股。该次发行新增股份均为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该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14.37元/股。

具体详见上市公司2017年12月27日刊登于 《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临2017-095）《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

易之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实施

情况报告书》。

（三）锁定期安排

本次交易中，股份发行对象取得的天创时尚发行的股份的锁定期安排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

股

）

发行日期 锁定期

限售股上市

流通时间

1

李怀状

19,162,830

2017

年

12

月

25

日

对于其在本次交易中 取

得的对价股份自该 等股

份 登 记 在 其 名 下 之 日

（

2017

年

12

月

25

日

）

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

但按照

其签署的

《

业绩承诺和补

偿协议

》

进行回购的股份

除外

。

按照锁定期规定

,

结合

2017

年

、

2018

年

、

2019

年

、

2020

年 四 个 会 计 年

度 的 业 绩 承 诺 实 现 情

况

，

在具有证券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小

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2017

年

、

2018

年

、

2019

年

、

2020

年四个会计年度业

绩实现情况出具专项核

查意见之次日

，

或按

《

业

绩承诺和补偿协 议

》

的

约定

，

履行完毕补偿义

务

（

如需

）

之次日分成四

批次上市流通

。

2

刘晶

8,099,726

为保障其利润补偿义 务

的履行

，

李怀状

、

刘晶

、

林

丽仙

、

樟树市云众投资管

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同意

，

其以小子科技有限公 司

认购取得的天创时 尚新

增股份

，

在

12

个月股份锁

定期满之日以及 之后的

利润承诺期间

，

在

《

实际

净利润与承诺 净利润差

异情况说明专项审核报

告

》

出具后 分批解除锁

定

。

注

：

第一期为自对价股

份上市日

（

2017

年

12

月

25

日

）

起满十二个月后

的次日

3

林丽仙

6,321,740

4

樟树市云众投

资管理中心

（

有

限合伙

）

其中

：

1,482,604

其中

：

667,267

对于其在本次交易中 取

得的对价股份自该 等股

份 登 记 在 其 名 下 之 日

（

2017

年

12

月

25

日

）

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

但按照

其签署的

《

业绩承诺和补

偿协议

》

进行回购的股份

除外

。

按照锁定期规定

,

结合

2019

年

、

2020

年 二 个 会

计年度的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

，

在具有证券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

小子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

2020

年 两 个 会 计 年

度业绩实现情况出具专

项核查意见 之次日

，

或

按

《

业绩承诺和补偿协

议

》

的约定

，

履行完毕补

偿义务

（

如需

）

之次日分

成两批次上市流通

。

为保障其利润补偿义 务

的履行

，

樟树市云众投资

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同

意

，

其以小子科技有限公

司认购取得的天创时 尚

新增股份

，

在

36

个月股份

锁定期满之日以及 之后

的利润承诺期间

，

在

《

实

际净利润与承诺 净利润

差异情况说明 专项审核

报告

》

出具后分批解除锁

定

。

注

：

第一期为自对价股

份上市日

（

2017

年

12

月

25

日

）

起满三十六个月

后的次日

二、 2017年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形成后，总股本为431,654,167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为127,4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04,254,167股。

2018年6月27日，公司对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邓建辉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252,

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后，上市公司总股本数为431,402,167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27,4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04,002,167股。

2018年10月12日， 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第一

个解锁期解锁，解锁总数为1,161,300股。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上市公司总股本数为

431,402,167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28,561,300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02,

840,867股。

2019年3月14日，锁定期为36个月的部分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共计175,769,370股上

市流通。上市流通后，上市公司总股本数为431,402,167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04,

330,67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27,071,497股。

三、 2017年重大资产重组涉及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报告书》，本次申请解

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作出的承诺如下：

（一） 关于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承诺

本次交易中，股份发行对象取得的天创时尚发行的股份的锁定期安排如下：

（1）李怀状、刘晶、林丽仙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对价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对于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对价股份（包括锁定期内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

公积转增等衍生取得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但按照其签署的《业绩

承诺和补偿协议》进行回购的股份除外，锁定期满后，其可申请解锁时间及对应的可申请

解锁股份数安排如下：

期数 可申请解锁时间 可申请解锁股份

第一期

下列日期中最晚的日期为可申请解锁时间

：

1

、

按

《

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

》

的约定

，

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

2017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出具专项核查

意见之次日

；

2

、

按

《

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

》

的约定

，

履行完毕补偿义务

（

如

需

）

之次日

；

3

、

自对价股份上市日起已满十二个月后的次日

。

可申请解锁股份

=

本次发行所得对

价股份的

20%

—

根据

《

业绩承诺和

补偿协议

》

针对业绩承诺和减值测

试当年已补偿的股份

（

如需

，

以下简

称

“

当年已补偿股份

”）

第二期

下列日期中最晚的日期为可申请解锁时间

：

1

、

按

《

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

》

的约定

，

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出具专项核查

意见之次日

；

2

、

按

《

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

》

的约定

，

履行完毕补偿义务

（

如

需

）

之次日

。

可申请解锁股份

=

本次发行所得对

价股份的

35%

—

当年已补偿的股份

（

如需

）

第三期

下列日期中最晚的日期为可申请解锁时间

：

1

、

按

《

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

》

的约定

，

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出具专项核查

意见之次日

；

2

、

按

《

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

》

的约定

，

履行完毕补偿义务

（

如

需

）

之次日

。

可申请解锁股份

=

本次发行所得对

价股份的

35%

—

当年已补偿的股份

（

如需

）

第四期

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

2020

年度出具

《

审计报告

》

之次日

。

可申请解锁股份

=

剩余未解锁股份

（2）樟树市云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云众投资” ）在本次交易中取

得的对价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对于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1,482,604股对价股份（包括锁定期内因上市公司分配股

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衍生取得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但按照其

签署的《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进行回购的股份除外，锁定期满后，其可申请解锁时间及对

应的可申请解锁股份数安排如下：

期数 可申请解锁时间 可申请解锁股份

第一期

下列日期中最晚的日期为可申请解锁时间

：

1

、

按

《

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

》

的约定

，

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

2017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出具专项核查

意见之次日

；

2

、

按

《

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

》

的约定

，

履行完毕补偿义务

（

如

需

）

之次日

；

3

、

自对价股份上市日起已满十二个月后的次日

。

可 申 请 解 锁 股 份

=1,482,604

股 的

20%

—

当年已补偿的股份

（

如需

）

第二期

下列日期中最晚的日期为可申请解锁时间

：

1

、

按

《

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

》

的约定

，

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出具专项核查

意见之次日

；

2

、

按

《

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

》

的约定

，

履行完毕补偿义务

（

如

需

）

之次日

。

可 申 请 解 锁 股 份

=1,482,604

股 的

35%

—

当年已补偿的股份

（

如需

）

第三期

下列日期中最晚的日期为可申请解锁时间

：

1

、

按

《

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

》

的约定

，

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出具专项核查

意见之次日

；

2

、

按

《

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

》

的约定

，

履行完毕补偿义务

（

如

需

）

之次日

。

可 申 请 解 锁 股 份

=1,482,604

股 的

35%

—

当年已补偿的股份

（

如需

）

第四期

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

2020

年度出具

《

审计报告

》

之次日

。

可申请解锁股份

=1,482,604

股中的

剩余未解锁股份

对于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667,267股对价股份（包括锁定期内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

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衍生取得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但按照其签

署的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进行回购的股份除外，锁定期满后，其可申请解锁时间及对应的

可申请解锁股份数安排如下：

期数 可申请解锁时间 可申请解锁股份

第一期

下列日期中最晚的日期为可申请解锁时间

：

1

、

按

《

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

》

的约定

，

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出具专项核查

意见之次日

；

2

、

按

《

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

》

的约定

，

履行完毕补偿义务

（

如

需

）

之次日

；

3

、

自对价股份上市日起已满三十六个月后的次日

。

可申请解锁股份

=667,267

股的

90%

—

应补偿未补偿的股份

（

如需

）

第二期

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

2020

年度出具

《

审计报告

》

之次日

。

可申请解锁股份

=667,267

股中剩余

未解锁股份

在监管部门对本次交易审核过程中，若上交所、中国证监会对前述股份发行对象取得

的对价股份锁定期有不同要求的，股份发行对象同意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进行调整。 在上

述股份锁定期届满时，若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中要求的锁定期长于本协议约定的锁定期的，股份发行对象同意按照法律、法规、

规章、相关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中要求的锁定期进行调整。

（3）云众投资合伙人的间接锁定承诺

李怀状、刘晶、林丽仙作为云众投资的合伙人，承诺如下：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在樟树

云众承诺的股票锁定期内，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转让其直接持有的樟树云众合伙企业

财产份额或退伙；亦不以转让、让渡或者其他任何方式由其他主体部分或全部享有其通过

樟树云众间接享有的与天创时尚股份有关的权益。

（二）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

（1）业绩承诺

根据公司与李怀状、刘晶、林丽仙、云众投资4名交易对方签署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

议》，云众投资等4名交易对方作为业绩承诺人承诺，小子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度、2018年

度和2019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6,500

万元、8,450万元和10,985万元，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不低于25,935万元。

（2）业绩补偿

1、 如小子科技有限公司在利润承诺期限内截至各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未达到截至

各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但达到截至当期（指前述各期对应的期间，下同）期末累计承诺

净利润的90%以上（含90%），则业绩承诺主体无需向上市公司补偿。

如小子科技有限公司在利润承诺期限内截至各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未达到截至各

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的90%（不含90%）， 则业绩承诺主体应就未达到承诺净利润的部

分按照31.86:13.47:10.51:44.16的比例向上市公司承担补偿责任，上市公司将在其年度报

告披露后的5个交易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业绩承诺主体。业绩承诺主体应补偿金额=（小子

科技有限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小子科技有限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

净利润）÷利润承诺期限内小子科技有限公司各期累计承诺净利润×标的资产交易价

格－已补偿金额。

2、业绩承诺主体应以下述方式向上市公司支付应补偿金额：

① 业绩承诺主体优先以现金的形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业绩承诺主体应在收到上

市公司书面通知后10个工作日内向上市公司支付应补偿金额。

② 如果业绩承诺主体以现金方式无法完成补偿义务的， 业绩承诺主体应当以其所持

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 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应补偿金额－已用现金补偿金额）÷本次

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若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出现小数的情况，则按照舍去小数并增加1

股的方式确定应补偿股份的数量。

③ 在以股份补偿的情况下，业绩承诺主体应在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后10个交易日

内将应补偿的股份转至上市公司指定的专门账户；如业绩承诺主体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不足

或因被冻结、被采取强制执行或其他原因被限制转让或不能转让的，由业绩承诺主体从证

券交易市场购买相应数额的上市公司股份弥补不足部分，以完整履行《业绩承诺及补偿协

议》约定的补偿义务。 如业绩承诺主体未在前述期限内将应补偿股份转至上市公司指定的

专门账户的，则上市公司有权要求业绩承诺主体按照应补偿股份的市值（按前述期限届满

当日的收盘价计算）以现金方式补偿给上市公司。

④ 如业绩承诺主体应履行股份补偿义务的， 上市公司应在确定业绩承诺主体应补偿

股份数量并书面通知业绩承诺主体履行股份补偿义务后两个月内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股份

回购事宜。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事宜后，上市公司将以总价人民币1元定向

回购业绩承诺主体应补偿股份。 如相关股份尚在锁定期的，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将该等股份

进行锁定，相关股份丧失表决权，所分配的利润归上市公司所有，待锁定期满后一并注销。

⑤ 如前述回购股份并注销事宜由于上市公司减少注册资本事宜未获相关债权人认可

或未经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业绩承诺主体承诺自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之日起2个月内将应补偿股份赠送给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指截止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

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除业绩承诺主体以外的其他股份持有者），其他股东按其持有股份

数量占股权登记日扣除业绩承诺主体持有的股份后上市公司的股份数量的比例享有获赠

股份。

⑥ 如果在本次交易所发行股份上市后至业绩承诺主体履行完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

议》约定的补偿义务前，上市公司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的，在计算应当补偿股份数

量时，应将转增或送股时业绩承诺主体获得的股份数包括在内，即应补偿的股份数量调整

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的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⑦ 如果在本次交易所发行股份上市后至业绩承诺主体履行完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

议》约定的补偿义务前，上市公司实施现金分配的，业绩承诺主体应将应补偿股份对应的

获分配现金返还至上市公司指定的账户内，应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的现金股利×按照上

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返还金额不作为已补偿金额，返还期限为上市公司书面

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

⑧ 业绩承诺主体确认，业绩承诺主体对其在《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中的业绩补偿责

任互相承担连带责任，即在业绩承诺主体未主动按照《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约定的比例

向上市公司承担业绩补偿责任时，上市公司有权要求业绩承诺主体中的任何一方或者全部

方承担业绩补偿责任。

业绩承诺主体应保证小子科技有限公司在利润承诺期限内的收入、利润真实、准确且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且与上市公司会计政策保持一致，同时业绩

承诺主体应保证小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会计估计延续一致，具有可比性。否则，除履行上述约

定的补偿责任外，业绩承诺主体还应当按照小子科技有限公司在利润承诺期限内虚增利润

金额以现金方式赔偿给上市公司。

(三）延长股份限售期的承诺

上市公司于2018年12月20日收到公司股东李怀状、刘晶、林丽仙、樟树市云众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分别出具的《关于延长股份限售期的承诺函》。上述各位股东基于对公

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自愿将可于2018年12月26日解禁上市流通之第一期限售股的限售期

延长12个月至2019年12月26日。

（1）承诺方

李怀状、刘晶、林丽仙、樟树市云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承诺内容及安排

1.�李怀状通过天创时尚2017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总计19,162,830股（限售股）。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其中第一期

限售股3,832,566股可于2018年12月26日解禁上市流通。现自愿将通过前述事项以非公开

发行方式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第一期限售股3,832,566股的限售期延长12个月至2019

年12月26日。 限售期限内，本人所持有的3,832,566股不得出售或转让。

2.�刘晶通过天创时尚2017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总计8,099,726股（限售股）。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其中第一期限

售股1,619,945股可于2018年12月26日解禁上市流通。现自愿将通过前述事项以非公开发

行方式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第一期限售股1,619,945股的限售期延长12个月至2019年

12月26日。 限售期限内，本人所持有的1,619,945股不得出售或转让。

3.�林丽仙通过天创时尚2017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总计6,321,740股（限售股）。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其中第一期

限售股1,264,348股可于2018年12月26日解禁上市流通。现自愿将通过前述事项以非公开

发行方式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第一期限售股1,264,348股的限售期延长12个月至2019

年12月26日。 限售期限内，本人所持有的1,264,348股不得出售或转让。

4.�樟树市云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通过天创时尚2017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事项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计2,149,871股（限售股）。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其中第一期限售股296,521股可于2018年12月26日解禁上市流通。 现自愿

将通过前述事项以非公开发行方式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第一期限售股296,521股的限

售期延长12个月至2019年12月26日。 限售期限内，本企业所持有的296,521股不得出售或

转让。

（四）2017、2018年度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2018年3月30日，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天特审

字（2018）第1401号《2017年度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差异情况说明专项审核报告》，

北京小子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

679.7697万元，占相关重组交易对方承诺业绩6,500万元的103%，实现了业绩承诺。

2019年4月12日，根据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普华永道

中天特审字(2019)第1960号《2018年度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差异情况说明专项审核

报告》，北京小子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9,967.81万元，占相关重组交易对方承诺业绩8,450万元的118%，实现了业绩承诺。

截止本公告日，北京小子科技有限公司严格履行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

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2017年度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原指派财务顾问主办人朱权炼先生因工作变动，不

再担任本次资产重组项目的财务顾问主办人。 招商证券指派柴春鹏先生自2018年2月28日

起接替朱权炼先生担任公司本次资产重组项目的财务顾问主办人，继续履行财务顾问主办

人的职责。 变更后，公司2017年度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为谭国泰先生

和柴春鹏先生。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就天创时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

售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及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股份锁定期相关承诺，不存在违反承诺

的情形；

4、上市公司对本次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5、 独立财务顾问对天创时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部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

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解禁数量计算过程和依据

表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三位自然人发行对象股份锁定情况和各期解锁股份数量

序

号

股东名

称

总持有限

售股数量

（

股

）

本次申请

第二期上

市流通数

量

（

股

）

剩余限售

股数量

（

股

）

第一期限售

股数量

（

股

）

=

股东持股

总数

20%

第二期

限售股数量

（

股

）

=

股东持

股总数

35%

第三期

限售股数量

（

股

）

=

股东持

股总数

35%

第四期

限售股数量

（

股

）

=

股

东总持股数

-

第一期

、

第二期

、

第三期限售

股数量

1

李怀状

19,162,830 6,706,991 12,455,839 3,832,566 6,706,991 6,706,991 1,916,282

2

刘晶

8,099,726 2,834,904 5,264,822 1,619,945 2,834,904 2,834,904 809,973

3

林丽仙

6,321,740 2,212,609 4,109,131 1,264,348 2,212,609 2,212,609 632,174

合计

33,584,296 11,754,504 21,829,792 6,716,859 11,754,504 11,754,504 3,358,429

表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法人发行对象股份锁定情况和各期解锁股份数量

股东名

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

股

）

本次申请

第二期上

市流通数

量

（

股

）

剩余限售

股数量

（

股

）

第一期

限售股

数量

（

股

）

=

该部分

股东持

股总数

20%

第二期

限售股

数量

（

股

）

=

该

部分股

东持股

总数

35%

第三期

限售股

数量

（

股

）

=

该

部分股

东持股

总数

35%

特殊限售期限

售股数量

（

股

）

=

该部分股东

持股总数

90%

第四期

限售股数量

（

股

）

=

股东总持股数

-

第

一期

、

第二期

、

第三

期

、

特殊限售期限

售股数量

樟树市

云众投

资管理

中心

（

有限

合伙

）

2,149,

871

其中

：

1,

482,604

518,911 963,693 296,521 518,911 518,911 0 148,261

其中

：

667,267

0 667,267 0 0 0 600,540 66,727

合计

2,149,871 518,911 1,630,960 296,521 518,911 518,911 600,540 214,988

因上市公司于2018年12月20日收到公司股东李怀状、刘晶、林丽仙、樟树市云众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分别出具的《关于延长股份限售期的承诺函》。上述各位股东自愿将

可于2018年12月26日解禁上市流通之第一期限售股的限售期延长12个月至2019年12月

26日。 故以上各股东第一期限售股至今尚未解锁。

本次申请解禁上市流通部分的股份为各股东所持有第二期限售股总计12,273,415

股。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2,273,415股（对应第二期可申请解锁股份）；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6月17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

股

）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

）

本次申请上市流

通数量

（

股

）

剩余限售股数量

（

股

）

1

李怀状

19,162,830 4.44 6,706,991 12,455,839

2

刘晶

8,099,726 1.88 2,834,904 5,264,822

3

林丽仙

6,321,740 1.47 2,212,609 4,109,131

4

樟树市云众投资

管理中心

（

有限合

伙

）

2,149,871 0.50 518,911 1,630,960

合计

35,734,167 8.29 12,273,415 23,460,752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

）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

127,071,497 29.46% -12,273,415 114,798,082 26.61%

1.

其他境内法人持股

90,980,501 21.09% -518,911 90,461,590 20.97%

2.

境内自然人持股

36,090,996 8.37% -11,754,504 24,336,492 5.64%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304,330,670 70.54% 12,273,415 316,604,085 73.39%

人民币普通股

304,330,670 70.54% 12,273,415 316,604,085 73.39%

三

、

股份总额

431,402,167 100.00 0 431,402,167 100.00

八、上网公告附件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之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天创时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

002145

公司简称：中核钛白 公告编号：

2019-063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之反馈

意见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90787号）后,已会同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反馈意见中的相关问

题进行了逐项落实， 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公司申请文件有关内容进行了必要的修

改、补充说明或解释。 现根据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告日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与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中核

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之反馈意见回复报告》。 公司

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上述反馈意见回复的相关材料。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将根据中国

证监会审核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2日


